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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关于印发哈密地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应用治理规定

的通知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各委、办、局： 为加强地

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工作，实现地区行署公文无纸化

传输系统应用和治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确保

系统安全、高效运行，现将《哈密地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

传输应用治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

七年八月二日 哈密地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应用治理规

定 第一条 为加强地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工作，实现地

区行署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应用和治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确保系统安全、高效运行，根据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应用

治理规定（暂行）〉的通知》（新政办发〔2006〕115号）精

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地区政府系统公文

无纸化传输系统是指通过地区电子政务工作平台（OA）网络

进行公文的电子化生成、发送、接收处理的系统。 第三条 地

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应用的范围是：以地区行署

及行署办公室名义下发的各类公文（包括内部明电）、会议

通知；两县一市政府，地区各委、办、局上报行署的请示、

报告等正式公文；各县（市）政府、各部门（单位）之间往

来的正式公文。 第四条 地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依

托地区电子政务专网运行。在地区电子政务专网未采取网络

加密措施或应用终端安装加密保护设备前，仅限于非涉密公



文的传输。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正式公文是：发送方按文件规

范标准发送，接收方能够按标准打印出带发送方红色标准文

头、红色标准印章的公文。本规定下发后，接收方按规定接

收并打印出的文件等同于发送方的正式文件。 第六条 地区行

署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由地区电子政务治理中心统一规划和

建设，地区电子政务治理中心是维护地区行署公文无纸化传

输系统运转的技术治理部门；地区行署办公室（文书科）是

地区行署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的应用治理部门。各县（市）

、各部门（单位）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应用端由各所属办公

室负责治理，技术保障由地区电子政务治理中心统一负责。 

第七条 地区政府系统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所需设备由地区电

子政务治理中心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自治区的要求，组

织统一购置、安装、维修和治理。使用单位如发现设备故障

或有异常现象，须及时与地区电子政务治理中心联系，严禁

自行维修和到其他维护机构维修。 第八条 各县（市）、各部

门（单位）电子印章、密钥由地区电子政务治理中心统一制

作、颁发，各应用单位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对电子印章的治

理、使用，等同于对实物印章的治理、使用。 第九条 各县（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是本县（市）公文无纸化传输工作

的负责人，应协调本县（市）电子政务治理部门做好本县（

市）政府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的技术保障和维护，并指定专

人负责本县（市）政府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的日常应用工作

。地区行署各部门（单位）办公室主任是本部门（单位）公

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的具体治理者，应指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

本部门（单位）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的日常应用、维护工作

。 第十条 公文发送方在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应用过程中，要



根据文件发送范围，准确选择公文接收方，认真检查公文发

送情况，确保公文发送成功，并及时检查公文接收方签收信

息。因发送方公文误发、漏发而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发送方

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一条 对紧急公文，发送方应通知接收方

即时接收办理。为保证紧急公文非工作时间和节假日期间的

及时办理，各县（市）、各部门（单位）公文收发人员的通

信工具必须随身携带并保持二十四小时开机，保障公文的及

时接收和处理。 第十二条 各县（市）、各部门（单位）用于

公文无纸化传输的计算机在正常工作日必须处于开机状态，

各应用单位收到公文或会议通知提示后，必须在24小时内回

复，以便发送方确认。因接收方未按要求及时开机，造成工

作延误的，由接收方负责。 第十三条 地区行署各部门（单位

）公文无纸化传输应用治理情况列为机关作风检查评选内容

，对不按规定要求接收和处理公文的部门（单位），将按照

有关规定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四条 各县（市）、各部门（单

位）如遇设备、线路故障和停电等原因无法收取公文时，要

及时告知地区行署办公室（文书科）。 第十五条 用于政府公

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的计算机，严禁接入互联网，严禁利用政

府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传发广告、宣传材料、私人信息等。 

第十六条 各县（市）政府、各部门（单位）要确定1名具体

治理、使用政府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的工作人员，报地区行

署办公室（文书科）备案，并由地区电子政务治理中心对其

进行上岗前培训、考核。各县（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公文传输系统的工作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如有变动，应及

时选定接替人员，严格办理设备交接手续，并报地区行署办

公室（文书科）备案。非经本单位领导授权的人员，不得进



行公文传输操作。 第十七条 各县（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要采取计算机病毒防范措施，定期进行病毒清查。在未排

除病毒之前，各种移动存贮介质不得在系统中运行、使用。

如不按规定执行，造成病毒侵袭计算机系统，引发病毒传播

和导致系统故障的，地区行署办公室将对责任单位进行通报

批评，并由其承担所造成的损失。 第十八条 政府公文无纸化

传输系统技术指标和配发的电子印章、密钥U盘属机密资料

，要严格按照保密有关规定，做到专人负责、严格治理。未

经地区行署办公室、电子政务治理中心批准，装载政府公文

无纸化传输系统的计算机不得自行安装非统一装备的软、硬

件。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地区行署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并根

据工作情况变化和工作需要进行修订和完善。 第二十条 本规

定自2007年8月1日起实施。自施行之日起，行署办公室不再

发送可以通过公文传输系统（OA）传输的非涉密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